关于租购价格评估服务采购需求

一、服务内容
受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区分行及其下属机构委托，根据相关法律、行业规定和我行要求对标的物的房产价值或租金等公允价格进行评估，向委托人提交达到行业质量要求的《评估报告书》，供委托人进行决策依据。
本次签订合同为（框架）采购合同，合同期内项目预计数量约1092笔。采购数量和采购总金额，以实际发生为准。按磋商排名第一的供应商优先选择服务片区；排名第二的供应商承担剩下片区的项目。
	片区一
	
	
	片区二

	柳州分行
	
	
	桂林分行

	梧州分行
	
	
	玉林分行

	钦州分行
	
	
	北海分行

	百色分行
	
	
	防城港分行

	崇左分行
	
	
	河池分行

	贺州分行
	
	
	贵港分行

	南宁新城支行
	
	
	来宾分行

	南宁园湖支行
	
	
	区分行营业部

	南宁江南支行
	
	
	南宁高新支行

	区分行本级
	
	
	南宁自贸区支行

	预估笔数：546笔
	
	
	预估笔数：546笔


二、供应商要求
1.资质要求：候选供应商须满足以下条件要求：（一）具备房地产评估资质壹级。（二）有房地产估价机构备案证书。（三）近三年以来至少有一个与广西地区企事业单位签订与房产评估相关的案例。
2.按照《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候选供应商应不为我行关联方或关联方控制的评估公司。
三、服务质量要求
1.有专门服务我行的项目对接人。
2.由具有相应资质的人员进行评估，符合《资产评估法》《资产评估基本准则》和相应评估机构行业审批备案部门的要求，根据《房地产评估估价规范》或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要求，出具达到行业质量标准的《评估报告书》。
3.我行提出评估委托（或下达订单），评估公司在收到我行委托（或下达订单）后进行必要的现场勘查，评估标的信息齐全的情况下3个工作日内出具《评估报告书》，如因不可抗原因造成评估公司延迟交付的，交付时间可相应顺延。
4.评估公司未经我行同意不得公开或泄露予他人相关信息，对所接触的信息负有保密义务，对于投标人及其员工泄密或作案给建设银行造成经济及声誉损失的，由投标人及其员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赔偿由此造成的损失。
5.评估公司根据我行的咨询要求保证对指定的房地产予以客观、公正、公平地估价，拟承担业务的评估专业人员不存在在委托人或者相关当事方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其他可能对评估结论施加重大影响的特定职务；拟承担业务的评估专业人员与委托人或者相关当事方从事的业务之间不应存在其他利益输送或利益冲突。
四、入选供应商数量
入选供应商数量为2个，备选供应商数量为1个。当入选供应商发生违约或者其他情况不能满足我行需求时，启用备选供应商。
五、报价方式
按每份《评估报告书》为单位进行报价，含人工差旅等所有费用。
	项目
	单价（元/份）
	税率
	含税价格
	不含税价格

	租购价格评估
	
	
	
	


六、付款要求
[bookmark: _GoBack]评估公司出具符合要求的《评估报告书》，并经我行验收通过后，评估公司开具符合国家规定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我行收到发票后15个工作日内通过转账方式支付。
七、合同期限
合同期限两年。

